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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项目批复之日起一年内尽快完成项目建设，早日投入运营使

用，发挥项目示范引领作用。需公开招标的，应抓紧开展公开

招标。请从严加强资金监管，并规范组织开展项目竣工验收，

验收报告报市农业农村委、市财政局备案备查。

特此批复。

附件：1. 项目投资概算明细表

2. 金山区吕巷镇农业产业强镇项目补助资金绩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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